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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2024 年度海伦市共荣镇进步村产业

项目绩效目标审核情况的报告

市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

按照《黑龙江省财政厅等五部门关于转发〈财政专项扶

贫资金绩效管理操作指南（试行）〉的通知》（黑财农[2019]

211 号）、《黑龙江省财政厅等六部门关于印发<黑龙江省财政衔

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黑财规审[2021]13

号）要求, 为加强资金项目实施全过程绩效管理，切实提高

项目资金使用效益，由财政部门会同乡村振兴部门对海伦市

共荣镇人民政府上报的 2024 年度共荣镇进步村产业项目绩

效目标进行了审核，现将审核结果报告如下：

海伦市共荣镇人民政府上报 2024 年度共荣镇进步村产

业项目计划投入省级衔接资金 97 万元，财政部门对项目绩

效目标的合规性、完整性、相关性、适当性、可行性进行了

审核，审核结果为全部通过。

一、合规性审核。纳入年度计划的项目符合财政衔接资

金支持范围，建立联农带农机制，符合区域发展实际。

二、完整性审核。绩效目标填报格式规范，内容完整、

准确、详实，无缺项、错项。绩效目标明确、淸渐，能够反

映项目主要情况，对项目预期产出和效果进行了充分、恰当

的描述。

三、相关性审核。绩效目标与单位职能以及乡村振兴规

划密切相关。绩效指标全面、充分、细化、量化，选取了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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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体现总体目 标实现程度的关键指标并明确了具体指标值。

四、适当性审核。预期绩效显著，符合行业正常水平或

事业发展规律。绩效目标与项目资金量、使用方向等相匹配，

在既定资金规模下, 绩效目标设定合理。

五、可行性审核。绩效目标经过充分调査研究、论证和

合理测算, 实现的可能性充分。项目实施方案合理，项目实

施单位的组织实施能力和条件充分，内部控制规范，风险防

控准备到位，管理制度健全。

附件：绩效目标审核表

海伦市财政局 海伦市乡村振兴局

2024 年 6 月 2 日 2024 年 6 月 2 日



附件2

绩效目标审核表

项目名称
2024年海伦市共荣镇进
步村产业项目

项目资金（万元） 97

审核内容 审核要点 审核得分：100

一、合规性审核（20分）

合规性审核（20分）
纳入年度计划的项目是否符合资金支持范围， 是否建立利益联结机

制，是否符合区域发展实际。
20

二.完整性审核（20分）

规范完整性（10分）
绩效目标填报格式是否规范，内容是否完整、准确、详实，是否无缺项
、错项。

10

明确清晰性（10 分）
绩效目标是否明确、清晰，是否能够反映项目主要情况，是否对项目预
期产出和效果进行了充分、恰当的描述。

10

三、相关性审核（20分）

目标相关性（10 分） 绩效目标与部门（单位）职能以及县级年度规划是否密切相关。 10

指标科学性（10 分）
绩效指标是否全面、充分、细化、量化，难以量化的，定性描述是否充
分、具体；是否选取了最能体现总体目标实现程度的关键指标并明确了
具体指标值。

10

四、适当性审核（20分）

绩效合理性（10 分） 预期绩效是否显著，是否符合行业正常水平或事业发展规律。 10

资金匹配性（10 分）
绩效目标与项目资金量、使用方向等是否匹配，在既定资金规模下，绩
效目标是否过高或过低；或要完成既定绩效目标，资金规模是否过大或
过小。

10

五、可行性审核（20分）

实现可能性（10 分）
绩效目标是否经过充分调查研究、论证和合理测算，实现的可能性是否
充分。

10

条件充分性〔10 分）
项目实施方案是否合理，项目实施单位的组织实施能力和条件是否充
分，内部控制是否规范，风险防控是否准备到位，管理制度是否健全。

10

综合评定等级 通过（85分及以上）√    不通过（85分以下）□

总体审核意见 通过

审核単位
                                         

（单位盖章）                （单位盖章）       

审核时间 2024年6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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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2024 年度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

资金项目绩效目标的批复

海伦市共荣镇人民政府、乡村振兴局：

按照全面实施绩效管理有关要求，经市政府同意，现对由你

单位报送的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项目资金绩效目标予以批

复（详见附件）。

附件：2024 年海伦市共荣镇进步村产业项目绩效目标表

海伦市财政局

2024 年 6 月 5 日



附件1

绩效目标表
（2024年度）

项目名称

2024年海伦市共

荣镇进步村产业

项目

项目编码

项目主管部门 乡村振兴局
是否衔接资金项

目
是

是否属于涉农资金整合项目 否
项目是否补贴到

人到企业
否

资金申请起始年 2024年 资金申请结束年 2024年

预算单位 共荣镇人民政府 实施单位 共荣镇人民政府

项目负责人 尹景胜
项目负责人联系

电话
13039948333

项目建设内容 计划为进步村购置米业加工设备2套及完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资金情况（万元）

资金分类 预算金额

年度资金总额： 97

其中：财政拨款 97

其他资金

总
体
目
标

年度目标

目标1：计划为进步村购置米业加工设备2套及完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目标2：预计受益农户30户，带动增收5万元

目标3：项目开工率100%，完工及时率100%，验收合格率100%，群众满意度100%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
出
指
标

数量指标 购置米业加工设备 ≥ 2台套

质量指标 验收合格率 ≥ 100%

时效指标

项目开工率 ≥ 100%

完工及时率 ≥ 100%

成本指标

效
益
指
标

经济效益指标 带动增收 ≥ 5万元

社会效益指标 受益农户 ≥ 30户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群众满意度 ≥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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